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汕尾市“三旧”改造项目土地使用权收购 

程序及定价实施办法 
 

第一条 为规范本市“三旧”改造项目土地使用权收购程序，依

法有序推进“三旧”改造工作，根据广东省人民政府《关于推进“三

旧”改造促进节约集约用地的若干意见》（粤府〔2009〕78号）和

汕尾市人民政府《汕尾市推进“三旧”改造促进节约集约用地实施办

法》（汕府办[2010]22 号），结合本市实际，制定本实施办法。 

第二条 适用范围。已纳入“三旧”改造范围内的土地，实行政

府收购的，适用本办法。 

第三条 收购项目的实施程序 

（一）项目启动：根据土地收购年度实施计划启动具体项目的收

购工作，收购实施主体拟定土地收购方案。收购方案应包括收购标的

物的详细情况、收购资金来源、收购价格、收购实施时间、可行性分

析、收购资产的管理及处置、收购补偿方案等内容。 

（二）开展核查：收购实施主体对收购标的物开展调查工作，重

点对标的物的现状用途、规划用途、权属关系以及权利限制、抵押和

租赁等情况进行调查。并委托有资质要求的专业测绘机构对拟收购土

地及地上附着物等情况进行实地调查和核实。 

（三）收购标的物价格评估：收购实施主体委托符合资质要求的

房地产评估机构对收购标的物现状批准用途的市场价格、土地在新规

划条件下的市场价格进行评估，并由土地主管部门核定当收购实施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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体自行改造时需补缴的地价款。 

（四）收购协商：收购实施主体与权利人就收购标的物和收购价

格为主要内容进行协商，当达成一致时，签订收购合同书。 

（五）收购方案报批：收购改造应当制订改造方案，经土地行政

主管部门和城乡规划部门同意后报市、县人民政府批准实施。涉及补

缴地价的，按照《汕尾市推进“三旧”改造促进节约集约用地实施办

法》（汕府办[2010]22 号）的规定由收购方缴纳。 

（六）履行土地收购合同：收购双方按收购合同书的约定行使权

利和履行义务，包括收购价款的支付、收购标的物的交接、原权利证

书或证明文件的注销等。 

（七）收购资产的管理及处置：按照批准的收购方案管理及处置

所收购的土地、建筑物等。 

第四条 土地收购定价方法。 

（一）定价方法。收购实施主体与权利人对拟收购标的物的价格，

按照评估机构对拟收购标的物的评估值进行协商，协商一致的，收购

实施主体应按双方协商确定的价格向权利人支付资金。 

（二）土地收购中的税费问题。为加快推进“三旧”改造工作，

权利人享受转让土地及地上附着物的各项税费优惠政策。 

第五条 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实施。 

 


